
    - 1 - 

雷科股份有限公司 

102 年股東常會議事錄 

時間：中華民國 102 年 6 月 18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整。 

地點：高雄市前鎮區新生路 248-45 號 2F。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理處臨廣園區國際會議中心。 

出席：親自出席及委託出席股東，共計 44,226,528 股，佔本公司流

通在外已發行股數81,494,376股(已扣除公司法179條規定之

股數)之 54.27%，已達法定出席股數。 

列席： 資誠聯合會計師事務所    王國華 會計師   

 建業法律事務所 高雄所   胡仁達 律  師 

主席：鄭再興                       記錄：唐靜玲 

壹、宣布開會：出席股東代表股份總數已達法定數額，主席依法宣布

開會。 

貳、主席致詞：略 

叁、報告事項： 

    第一案：101 年度營業報告。（請參閱附錄） 

    第二案：監察人審查本公司 101 年度決算表冊報告。（請參閱附

錄） 

    第三案：修訂「董事會議事規則」報告。（請參閱議事手冊） 

    第四案：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IFRSs)對保留盈餘之影響

及提列特別盈餘公積數額報告。（請參閱議事手冊） 

肆、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承認 101 年度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說  明：一、本公司 101 年度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業經資

誠聯合會計師事務所王國華、林億彰會計師查核簽

證完竣，認為尚無不合，並出具書面查核報告（請

參閱附錄）。 

     二、上述營業報告書與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業經

董事會通過，並提請監察人審查完竣，並出具審

查報告在案。 

     三、前項營業報告書與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請參

閱附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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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敬請 承認。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承認 101 年度盈餘分配案。 

    說  明：一、茲依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規定擬具盈餘分配表如下，

有關本次盈餘分配，優先分配 101 年度盈餘，不足

部份，再分配 100 年(含)以前盈餘。 

   二、本盈餘分配案依公司董事會會議決議日之流通在外

股數計算，股票股利每股分派 0.3 元，現金股利每

股分派 0.35 元，原股東配股配息比例嗣後如因買回

本公司股份、庫藏股轉讓或註銷、可轉換公司債轉

換、現金增資等因素，致影響流通在外股份數量，

股東配股配息率因此發生變動而需修正時，授權董

事會辦理配股配息率變更事宜。 

   三、本次現金股利分派案俟股東會決議通過後，擬授權

董事會另訂除息基準日。 

           四、盈餘分配表如下： 
雷科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民國 101 年度

項目 金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 73,664,436

減：庫藏股註銷沖減保留盈餘 (51,264,351)

加：本年度稅後淨利 91,794,551

小計 114,194,636

減：提列法定公積 (9,179,455)

    提列特別盈餘公積 (51,040,413)

本期可分配盈餘 53,974,768

本期分配項目

股東紅利-現金股利(0.35元) (28,523,032)

股東紅利-股票股利(0.30元) (24,448,310)

期末未分配盈餘 1,003,426

備註

員工分紅 3,157,469

董監酬勞 1,105,114

單位：新台幣元

負責人：鄭再興        經理人：黃萌義        主辦會計：唐靜玲 

     註：董事會擬議配發員工紅利與董監酬勞金額與101年度估列金額一致，並無差異數。 

   五、敬請 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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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 

伍、討論事項一：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討論盈餘轉增資發行新股案。 

    說  明：一、本公司為充實營運資金之需要，擬自 101 年度未分

配盈餘項下提撥新台幣 24,448,310 元辦理盈餘轉

增資，發行普通股 2,444,831 股，每股面額新台幣

10 元，一次發行，新股與舊股之權利義務相同。 

    二、本次增資發行新股依配股基準日本公司股東名冊記

載之各股東持股比例計算，每仟股無償配發 30股，

配股不足壹股之畸零股，依公司法第二四 O條規定

按面額折發現金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並授權

董事長洽特定人按面額認購之。 

    三、本增資發行新股案所訂各項內容與相關事宜，如因

事實需要或主管機關核示必要變更時，授權董事會

全權處理。 

    四、本次增資發行新股之權利義務與原有股份相同，俟

股東常會通過後，並呈報奉主管機關核准後，授權

董事會另訂配股基準日暨增資發行新股日。 
    五、原股東配股比例嗣後如因買回本公司股份、庫藏股

轉讓或註銷、可轉換公司債轉換、現金增資等因素，

致影響流通在外股份數量，致使股東配股比率因此

發生變動而需修正時，授權董事會調整之。 
    六、謹提請  公決。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討論本公司章程修訂案。 

    說  明：一、為配合本公司實際需求，擬修訂公司章程部份條文。 

           二、修訂原條文與修訂後條文對照表如下。 

           三、謹提請  公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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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修訂對照表 

條  次 原       條       文 條  次 修  正  後  條  文 說   明

第三十二

條 

本公司盈餘分派係依公司章程及
主管機關規定，並配合當年度盈餘
狀況，而以股利穩定為原則，考量
公司長期發展計畫及整體環境與
產業成長特性，同時兼顧股東權益
及滿足股東對現金流入之需求，本
公司於每年度決算後所得純益，除
依法繳納營利事業所得稅外，應先
彌補以往年度虧損，次就餘額依法
提撥百分之十法定盈餘公積，並視
公司營運需要及法令規定提列特
別盈餘公積，如尚有餘額就其中再
提撥百分之一至五為董監酬勞
金，百分之二至十五為員工紅利，
員工紅利得以股票方式發給，發給
對象包括從屬公司之員工，其餘為
股東紅利。 
為達平衡穩定之股利政策，公司分
派股東紅利時，採盈餘轉增資或現
金股利等配合，其比率主要係考量
公司之現金流量、股本擴充情形、
未來擴展營運規模之需要及股東
權益而訂定，但現金股利發放比率
不低於當次配發股東紅利總額之
百分之二十。 
當年度如有將依法令提列之特別
盈餘公積迴轉者，則可併入可分配
的盈餘分派給股東。 

第三十二
條 

本公司盈餘分派係依公司章程及主管
機關規定，並配合當年度盈餘狀況，
而以股利穩定為原則，考量公司長期
發展計畫及整體環境與產業成長特
性，同時兼顧股東權益及滿足股東對
現金流入之需求，本公司於每年度決
算後所得純益，除依法繳納營利事業
所得稅外，應先彌補以往年度虧損，
次就餘額依法提撥百分之十法定盈餘
公積，並視公司營運需要及法令規定
提列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如尚有餘
額由董事會擬具分派議案，提請股東
會決議分派之。分派盈餘時就其中再
提撥百分之一至五為董監酬勞金，百
分之二至十五為員工紅利，員工紅利
得以股票方式發給，發給對象包括從
屬公司之員工，其餘為股東紅利。 
為達平衡穩定之股利政策，公司分

派股東紅利時，採盈餘轉增資或現金
股利等配合，其比率主要係考量公司
之現金流量、股本擴充情形、未來擴
展營運規模之需要及股東權益而訂
定，但現金股利發放比率不低於當次
配發股東紅利總額之百分之二十。 
當年度如有將依法令提列之特別盈

餘公積迴轉者，則可併入可分配的盈
餘分派給股東。 

刪除及修

改文字 

第三十七

條 

 

本章程訂立於中華民國七十七年八月二十四
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二年十月十六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五年四月十五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七年十一月二十二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八年九月二十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八年十月十四日。 
第六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年十月二十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年四月九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年四月九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年四月三十日。 
第十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三年四月二十九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年五月二十六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年六月八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六年六月十三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年六月三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年六月四日。 
第十六次修正於民國一百年六月九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一○一年六月十九日。

第三十七
條 

本章程訂立於中華民國七十七年八月二十四
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二年十月十六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五年四月十五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七年十一月二十二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八年九月二十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八年十月十四日。 
第六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年十月二十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年四月九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年四月九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年四月三十日。 
第十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三年四月二十九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年五月二十六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年六月八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六年六月十三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年六月三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年六月四日。 
第十六次修正於民國一百年六月九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一○一年六月十九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一○二年六月十八日。

增列修訂

次數及日

期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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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案：（董事會提） 

    案  由：討論本公司「資金貸與及背書保證處理程序」修訂案。 

    說  明：一、為配合公司營業需求與相關法令修訂，擬修訂本公司「資

金貸與及背書保證處理程序」。 

    二、修訂其原條文與修訂後條文對照表如下： 

    三、謹提請  公決。 
「資金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訂條文對照表 

條  次 原       條       文 條  次 修  正  後  條  文 說   明

第三條 適用範圍 

本作業程序所稱之背書保證包括： 

一、… 

二、… 

三、… 

四、… 

第三條 適用範圍 

本作業程序所稱之背書保證包括： 

一、… 

二、… 

三、… 

四、… 

五、本作業程序所稱子公司及母公司，係

依證券發行人財務報告編制準則之規

定認定之。 

六、本作業程序所稱之淨值，係指依國際

財務報導準則編制之資產負債表歸屬

於母公司業主之權益。 

配合法令

修訂 

第四條 一、資金貸與對象 

    … 

   (三)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

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

間，從事資金貸與，不受前

二項之限制。 

第四條 一、資金貸與對象 

     … 

   (三)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

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間，從事

資金貸與，不受前二項之限制。但仍

受本作業程序第五條及第六條規定訂

定資金貸與之限額及期限。 

配合法令

修訂 

第五條 一、資金貸與總額及個別對象之限額

1… 

2… 

 

第五條 一、資金貸與總額及個別對象之限額

1… 

2… 

3. 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表決權

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子公司 

     (1)資金貸與有業務往來之子公

司者，貸與總金額以不超過本公司淨

值百分之一百五十為限；而個別貸與

金額以不超過雙方間最近一年度業務

往來金額為限。所稱業務往來金額係

指雙方間進貨或銷貨金額孰高者。 

     (2)資金貸與有短期融通資金必

要之子公司，該貸與總金額以不超過

本公司淨值百分之一百五十為限；個

別貸與金額以不超過本公司淨值百分

之一百五十為限。 

配合法令

修訂 

第八條 審查及辦理程序 第八條 審查及辦理程序 配合法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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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原       條       文 條  次 修  正  後  條  文 說   明

二、背書保證辦理程序 

   …. 

   (五)財務部應依財務會計準則第

九號之規定，定期評估並認列背書保

證之或有損失且於財務報告中適當

揭露背書保證資訊，並提供簽證會計

師相關資料，以供會計師採行必要查

核程序，出具允當之查核報告。 

二、背書保證辦理程序 

   …. 

   (五)財務部應依財務會計準則第

九號之規定，定期評估並認列背書保

證之或有損失且於財務報告中適當揭

露背書保證資訊，並提供簽證會計師

相關資料，以供會計師採行必要查核

程序，出具允當之查核報告。 

修訂 

第十條 辦理資金貸與及背書保證應注意事

項： 

一、…. 

二、… 

三、… 

四、… 

五、… 
六、本公司若發現有背書保證之子公

司，其淨值低於實收資本額二分之一

時，應請該子公司提出改善計畫，並

於董事會報告，董事會需決議是否繼

續對其背書保證。 

第十條 辦理資金貸與及背書保證應注意事

項： 

一、…. 

二、… 

三、… 

四、… 

五、… 
六、本公司若發現有背書保證之子公

司，其淨值低於實收資本額二分之一

時，應請該子公司提出改善計畫，並

於董事會報告，董事會需決議是否繼

續對其背書保證。子公司股票無面額

或每股面額非屬新臺幣十元者，計算

之實收資本額應以股本加計資本公積

-發行溢價之合計數為之。 

配合法令

修訂 

第十一條 應公告申報之時限及內容。 

一、本公司應於每月十日前將本公司

及子公司上月份資金貸與餘額及背

書保證餘額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二、本公司背書保證餘額達下列標準

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二日內

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 

三、本公司資金貸與餘額達下列標準

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二日內

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 

四、…… 

五、本公司應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規

定，評估資金貸與情形並提列適足之

備抵壞帳，且於財務報告中適當揭露

有關資訊，並提供相關資料予簽證會

計師執行必要之查核程序。 

六、本公司應依財務會計準則第九號

之規定，評估或認列背書保證之或有

第十一條 應公告申報之時限及內容。 

一、本公司應於每月十日前將本公司

及子公司上月份資金貸與餘額及背書

保證餘額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二、本公司背書保證餘額達下列標準

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之日之即日起

算二日內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 

三、本公司資金貸與餘額達下列標準

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之日之即日起

算二日內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 

四、…… 

五、本公司應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規

定，評估資金貸與情形並提列適足之

備抵壞帳，且於財務報告中適當揭露

有關資訊，並提供相關資料予簽證會

計師執行必要之查核程序。 

六、本公司應依財務會計準則第九號

之規定，評估或認列背書保證之或有

配合法令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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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原       條       文 條  次 修  正  後  條  文 說   明

損失於財務報告中適當揭露有關資

訊，並提供相關資料予簽證會計師執

行必要之查核程序。 

損失於財務報告中適當揭露有關資

訊，並提供相關資料予簽證會計師執

行必要之查核程序。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董事會提） 

    案  由：討論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案。 

    說  明：一、為配合法令修訂，擬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 

     二、修訂其原條文與修訂後條文對照表如下： 

     三、謹提請  公決。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條文對照表 
條  次 原       條       文 條  次 修  正  後  條  文 說   明 
第十三條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

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

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

分。 
表決之結果，應當場報

告，並做成紀錄。 

第十三條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

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

股東身分。      
股東會表決或選舉議案之計票作

業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處為之，

且應於計票完成後，當場宣布表

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數，並作

成紀錄。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監察人時，

應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

理，並應當場宣布選舉結果，包

含當選董事、監察人之名單與其

當選權數。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

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

至少保存一年。但經股東依公司

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

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配合法令修訂

第十四條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

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數

之同意通過之。議案表

決，除法令另有規定外以

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數

之同意通過之。表決時，

如經主席徵詢無異議

者，視同通過，其效力與

投票表決相同。 
有異議者，主席得就有異

議者及棄權者，請其舉手

第十四條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

權過半數之同意通過之。議案表

決，除法令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

東表決權過半數之同意通過之。

表決時，如經主席徵詢無異議

者，視同通過，其效力與投票表

決相同。 
有異議者，主席得就有異議者及

棄權者，請其舉手或起立，計算

其表決權數，倘其未達法定或章

程所定數額者，該議案亦為通

配合法令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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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原       條       文 條  次 修  正  後  條  文 說   明 

或起立，計算其表決權

數，倘其未達法定或章程

所定數額者，該議案亦為

通過，無庸以投票方式 
表決。 

過，無庸以投票方式表決。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 

陸、選舉事項： 

    案  由：本公司董事、監察人全面改選案。（董事會提） 
    說  明：一、本公司現任董事、監察人任期於 102 年 6 月 3日屆滿，依

法應予改選，依據本公司章程第十七條規定，應選董事七

人(其中獨立董事二人)，監察人三人，由股東會就有行為

能力之人中選任之董事、監察人。 

   二、新任董事、監察人於選任時即行就任，任期三年，任期自

102 年 6 月 18 日起至 105 年 6 月 17 日止。 

   三、獨立董事候選人業於 102 年 3 月 29 日經董事會審議通過，

名單詳如下： 
姓 名 學      歷 經               歷 持有股數

劉德明 
俄亥俄州立大學

財務經濟博士 
國立中山大學財務管理學系教授 0 

黃來福 
國立中山大學 

管理研究所碩士
中山開發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28,588

   四、有關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請參閱議事手冊附錄

四。 

   五、敬請進行選舉。  

    選舉結果：  

當選名單 
身分別 戶號或身分證字號 姓 名 當 選 權 數

董  事 1 普雷氏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鄭再興 49,811,976

董  事 4 順治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莊鈺谷 42,708,607

董  事 2 傅新喬 42,639,482

獨立董事 R102721963 劉德明 42,584,771

獨立董事 228 黃來福 42,496,102

董  事 13 黃萌義 42,356,668

董  事 2 熊學毅 42,190,432

監察人 5 陳志祥 42,671,066

監察人 Q120038013 王嘉男 42,473,830

監察人 F101731411 蘇朝山 42,252,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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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討論事項二： 

    案  由：解除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案。(董事會提) 
    說  明：一、依公司法第 209 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

業範圍內之行為，應對股東會說明其行為之重要內容，並

取得其許可」。 

        二、有鑑於本公司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可能同時擔任與本公司

營業範圍相同或類似之公司董事，為協助本公司業務順利

之拓展與無損及公司利益前提下，擬依公司法第 209 條規

定，擬提請本次股東常會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

止之限制。 
           三、謹提請  公決。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 

 

捌、臨時動議：無 

玖、散會：同日上午 9 時 27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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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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